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傳染病問卷調查管理系統

群聚事件作業操作說明

(以上呼吸道感染群聚事件為例)

疾病管制署

2023-10-2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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功能流程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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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件建立審查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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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件類型
◆群聚事件

➢ 傳染病通報系統(NIDRS)：

 群聚事件如不明原因發燒、腹瀉、上呼吸道感染等，有流水編號(如：1120001)

 法傳個案如麻疹、登革熱等，若接觸者送驗後陽轉，有流行案例編號(如：C112001)

➢ 結核病追蹤管理系統：

 於TB追管系統通報之結核病群聚事件

 事件有追管系統群聚事件編號(如：E202310060001)

◆重要事件

➢ 非屬上述任一群聚事件，但亦須進行調查的事件

➢ 採手動自行新增方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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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件建立審查-群聚事件成案
◆本系統案號編碼原則

➢ C開頭：NIDRS法傳個案

➢ S開頭：NIDRS群聚事件

➢ T開頭：TB結核病(除開放性肺結核外)

◆事件審查

➢ 審查單位：指標個案居住或事件發生所在地之區管中心，系統視為主辦單位

➢ 審查內容：選定協辦單位(區管中心、衛生局)→填寫事件預定結案日→列入群聚
事件待辦清單

➢ 刪除：無須調查事件

◆結核病事件

➢ 介接自TB追管系統成案事件資訊，作為群聚事件統計、查詢及管理用

➢ 結核病成案、結案及上傳疫調報告等作業，仍需於追管系統完成，無須兩邊作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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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件建立審查-新增重要事件

◆本系統案號編碼原則

➢ 手動新增事件，依事件類型自動設定事件流水號

 C開頭：疾病

 S開頭：群聚

◆新增事件

➢ 主辦單位：執行新增事件之區管中心，系統視為主辦單位

➢ 新增內容：

1. 設定事件類型(症狀/疾病)、縣市地區、協辦單位

2. 預定預定結案日

3. 系動自動將新增事件列入群聚事件待辦清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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權限流程圖
⚫ 一個事件只有一個主辦單位

A區管中心 B區管中心

衛生局衛生局

主辦 協辦

協辦協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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群聚事件選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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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件建立審查-功能權限架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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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件建立審查
• 由主辦單位(區管中心)成案
• 事件派案原則：

✓ 腹瀉群聚案件：依通報地
✓ 非腹瀉群聚案件：依事件發生所在地
✓ 法傳流行案例：依指標個案居住地

• 成案後該事件自事件建立審查列表消失，移至事件待辦清單呈現

舉例：NIDRS系統新增1筆上呼吸道感染群聚事件，

本系統每30分鐘同步產生1筆相對應事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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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件建立審查-成案

• 主辦單位可指派轄下衛生局、其他區管中心或預醫辦為協辦單位

• 預定結案日不可為空白

• 成案後呈現於待辦事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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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件建立審查-刪除
• 建立單位(區管中心)決定刪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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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增重要事件

• 由區管中心新增，並為主辦單位

• 無流行案例編號、聚集事件編號之事件

• 疾病或症狀只能擇一

• 新增後出現在待辦事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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群聚事件待辦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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群聚事件待辦-區管中心功能權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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群聚事件待辦-衛生局功能權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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群聚事件待辦
• NIDRS系統新增群聚事件後，本系統每30分鐘同步更新相對應事件資料

• 協辦單位欄位中，第一筆呈現主辦區管中心名稱

• 跨區事件：協辦區管於此新增轄下協辦衛生局

• 衛生局權限者可編輯承辦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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群聚事件待辦

• 點選事件流水號後，可進行事件基本資料、事件調查歷程、個案及接觸
者列表、報告圖表、群聚報告上傳等功能操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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群聚事件待辦-事件基本資料

• *為必填欄位

• 症狀包含總暴露人數

• 主辦區管編輯；協辦區管僅能檢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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群聚事件待辦-事件調查歷程

• 主辦區管編輯；協辦區管僅能檢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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群聚事件待辦-個案及接觸者列表
• 主辦單位(如事件發生地之區管中心)與主要協辦單位(如事件發生地之衛生局)：點選
【明細】鈕，可以查看全部個案

• 其餘協辦單位：僅能查看到個案居住地為該區管管轄之個案，與自行上傳
或新增之個案



22

群聚事件待辦-個案及接觸者列表

• 資料從NIDRS取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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個案及接觸者列表-重新載入功能

• 重新載入法傳個案資料、接觸者清單及相關基本資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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個案及接觸者列表-個案查詢及新增

• 可依查詢條件搜尋個案並點選【加入】鈕，即可將個案資料加入列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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群聚事件待辦-個案及接觸者批次上傳

• 協辦單位僅可編輯及檢視自已上傳之資訊，點選【明細】鈕

• 下載批次上傳格式，完成填寫後，點選【個案/接觸者批次上傳】按鈕

• 上傳檔案格式僅限EXCEL(.xls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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個案及接觸者列表-EXCEL上傳模版

• 批次上傳資料填寫，*為必填欄位

• 資料內容比照個案及接觸者列表明細欄位，且可用下拉選單方式點選要
上傳的資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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群聚事件待辦-個案及接觸者批次上傳

• 個案及接觸者批次上傳方式依使用者帳號判定，每次上傳會覆蓋該帳號
前次上傳資料，以當次匯入的EXCEL為主，上傳確認前會再次出現提醒
視窗



28

報告圖表-疫情流行趨勢圖

• 疫情流行趨勢圖、健康現況、人口學特徵分布表

• 主/協辦單位皆可檢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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報告圖表-健康圖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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報告圖表-人口學特徵分布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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群聚事件待辦-群聚報告上傳

• 主/協辦皆可上傳初報、續報、結報

• 請以Word檔格式上傳

• 主辦區管可以下載所有單位的上傳報告

• 協辦區管僅能下載所轄單位的上傳報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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群聚事件待辦-事件判讀

• 結報檔案上傳後，主辦區管中心才可進行事件判讀

• 3項必填欄位：群聚相關性、病原體相關性、傳播途徑研判

• 結案後，此案就會從群聚事件待辦列表中消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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群聚事件統計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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群聚事件統計-權限架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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群聚事件統計-事件判讀統計

• 統計全國已結案事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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群聚事件統計-事件判讀統計

• 依區管中心、縣市別及事件判續結果呈現圖表

• 區別分成台北區、北區、中區、南區、高屏區、東區等六區，並可進行
資料匯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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群聚事件統計-各疾病及症狀統計

• 查詢條件：疾病、群聚通報項目、發生場所、是否群聚、病原體大類、
病原體相關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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群聚事件統計-各疾病及症狀統計

• 查詢結果依疾病及年度呈現圖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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群聚事件統計-各疾病及症狀統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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群聚事件統計-各年發生場所統計

• 查詢條件：疾病、群聚通報項目、成案年份、病原體大類、病原體相關
性、是否群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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群聚事件統計-各年發生場所統計

• 依發生場所及年度呈現圖表



42

群聚事件統計-各年發生場所統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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群聚事件查詢4



44

群聚事件審查-權限架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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群聚事件查詢
• 點選事件流水號即可連結到事件頁簽，進行資料編輯或檢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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群聚事件合併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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群聚事件合併-權限架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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群聚事件合併-合併作業

• 事件有流水編號，不論是否成案皆可合併

• 採用主從模式，主事件及副事件(被歸併)，於歸併後呈現主事件流水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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群聚事件合併-合併作業

• 由區管中心合併

• 已合併事件欲增加併單需拆單後再合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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群聚事件合併-合併作業

• 由區管中心解除歸併

• 解除歸併後，歸併期間產生之報告會呈現於主事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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預警稽催表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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預警稽催
• 預警稽催表顯示7日內到期案件

• 點選事件流水號，可進入事件頁簽檢視或編輯

• 預定結案日期，主辦區管可透過待辦功能進行進行修正



53

Q&A


